
CB(1)671/13-14(01) 
 

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有關 2013年 12月 17日會議  
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 
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澄清當局對下述建議的立場：透過收集有關塑膠購物袋 (下

稱 "膠袋 ")的進口統計數據，監察在建議擴大推行的塑膠購
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(下稱 "擴大的計劃 ")實施前和實施後的膠
袋使用情況；  

 
(b) 說明在 "擴大的計劃 "實施後監察膠袋使用情況的行政措施； 
 
(c) 澄清一個袋如何會被視為附表 2擬議第 1(4)(a)條所訂的 "為

盛載該貨品而特別設計 "的袋；  
 
(d) 關 於 政 府 當 局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(立 法 會

CB(1)432/13-14(01)號文件 )，解釋生效日期與附表 5相關條
文所指明的日期之間的關係；及  

 
(e) 鑒於委員認為把擬議第 28A(4)條所訂指明罪行的擬議定額

罰款定為 2,000元的水平偏高，考慮降低罰款水平。  
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1月 6日  
 





CB(1)671/13-14(01)


《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有關2013年12月17日會議

的跟進行動一覽表

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((

(a)
澄清當局對下述建議的立場：透過收集有關塑膠購物袋(下稱"膠袋")的進口統計數據，監察在建議擴大推行的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(下稱"擴大的計劃")實施前和實施後的膠袋使用情況；


(b)
說明在"擴大的計劃"實施後監察膠袋使用情況的行政措施；


(c)
澄清一個袋如何會被視為附表2擬議第1(4)(a)條所訂的"為盛載該貨品而特別設計"的袋；

(d)
關於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立法會CB(1)432/13-14(01)號文件)，解釋生效日期與附表5相關條文所指明的日期之間的關係；及

(e)
鑒於委員認為把擬議第28A(4)條所訂指明罪行的擬議定額罰款定為2,000元的水平偏高，考慮降低罰款水平。


立法會秘書處

議會事務部1

2014年1月6日

PAGE  



